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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良好经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用农产品良好经营管理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场地要求和人员健康、设施设备、采

购、运输、经营及服务改进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开展食用农产品经营且营业面积在3000㎡以上的超市、大型超市及

仓储会员店，其他开展食用农产品经营的连锁店、农贸市场等业态的零售企业可参照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处理投诉指南

DB510100/T 221.1 生鲜农产品城市冷链物流技术规范 第1部分：果蔬

DB510100/T 221.2 生鲜农产品城市冷链物流技术规范 第2部分：畜禽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用农产品

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注1：农业活动，指传统的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以及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业活动。

注2：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干燥、粉碎、清

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

4 总则

4.1 经营者应取得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相关资质且处于有效期内。

4.2 经营者应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建立完善的食用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设立食品安全管理

机构，配置专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积极推动食用农产品信息追溯系统建设。

4.3 经营者应学习掌握所经营食用农产品适用的食品安全标准和规范要求并有效执行，宜主动借鉴国

外先进的食用农产品采购、销售和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标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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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地要求

5.1 经营场地地面应干燥、清洁，不应有影响环境卫生的污染源。

5.2 墙面应光滑、不易积累污垢且易于清洁。

5.3 天花板应易于清洁、消毒，在结构上不利于冷凝水垂直滴下。

5.4 应采取有效的虫鼠害防治措施（如纱帘、纱网、防鼠板、防蝇灯等），防止鼠类昆虫等入侵，若

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5.5 应定期对场地进行清洗消毒，并保留相关记录。

6 人员健康

6.1 从业人员（包括促销人员）应接受健康检查，取得有效的健康证明方可入职，健康证应存档备查。

6.2 若发现从业人员患有可能影响食品安全的疾病，应当调整至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

6.3 定期对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等方面的专题培训及考核，并留存记录。

7 设施设备

7.1 陈列设施设备

7.1.1 应按照所经营食用农产品的保鲜、保质温度和相关要求配置适当的陈列设施设备。

7.1.2 陈列设施设备应由易清洁、耐用且环保的材料制作，并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

7.1.3 陈列设施设备应保持清洁，定期进行清洗消毒，并保留相关记录。

7.1.4 根据食用农产品特性需冷藏或冷冻保存的产品应配置必要的低温贮存设施设备，冷藏设施设备

温度宜 0℃～5℃，冷冻设施设备温度应≤-18℃，特殊温度要求的农产品根据其特性确定适宜保存温度；

销售场地应具备后备发电设施设备，保障停电时冷藏及冷冻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7.1.5 冷藏及冷冻设施设备应配置外显温度仪，并定期校验。

7.1.6 销售鲜活水产品的应具有暂养池或暂养容器，宜配置充氧设备等装置。

7.2 加工设施设备

7.2.1 应根据经营需要配备分切、整理等初级加工设备。

7.2.2 加工设施设备的卫生应符合食品安全的相关要求。

7.2.3 加工对清洁程度有要求的产品需根据需要配备适当的专用清洁设施。

7.3 称重及包装设施设备

7.3.1 应根据食用农产品贮藏及交易的需要配备相应的包装、分拣和称量等辅助设备。

7.3.2 称重设备应使用经检定合格、在检定周期内的计量器具。

7.3.3 包装设备应使用符合相应标准的合格设备。

7.4 卫生设施设备

7.4.1 应设置垃圾桶等废弃物存放设施，加盖密闭，并作清晰标识，定期进行清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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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应分别配置从业人员使用的洗手池和器具清洗消毒池，并采取措施避免清洁、消毒工器具带来

的交叉污染。

8 采购

8.1 经营者采购的食用农产品应新鲜、清洁、完好，具有该产品品种应有的特征，鲜（冻）畜、禽产

品应符合 GB 2707 的要求，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应符合 GB 2733 的要求，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及食品中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应分别符合 GB 2762 及 GB 2763 的要求并有相关证明材料。

8.2 从食用农产品供应商采购的，应建立供应商目录并有完整的食用农产品供应商审核程序，包括准

入标准、定期评价、分级管理和实地考察要求，对提供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食用农产品的供应商应采取

加大抽检或从合格供方名单中移除等系列措施；经营者应自行或委托社会第三方机构对供应商进行审核

和评价，并保存相应档案。

8.3 从食用农产品种养殖企业直接采购的，要对种养殖企业和基地进行核查，核查内容包括有经核查

真实的生产过程记录，需涵盖种养殖企业或基地农兽药管理使用情况。

8.4 从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采购的，要对销售者的经营资质进行核查，并从销售者处索取销售凭证作

为采购方的进货查验记录凭证。

8.5 对无法提供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或者购货凭证、合格证明文件的，经营者应当进行抽样检验或者

快速检测，抽样检验或者快速检测合格的，方可销售。

8.6 对购进的食用农产品应如实记录供应商、种养殖基地、种养殖企业、销售者等供货者名称、农产

品品种、产地等信息，做到来源可查，对专柜销售的优质食用农产品还宜建设配套的电子溯源系统。

8.7 保留完整的进货台账及相关记录单，进货记录至少涵盖名称，数量，进货日期，供方名称，地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6 个月。

8.8 保留各批次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及进口肉菜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保留期限不少于 6 个月。

8.9 获得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特色食用农产品的，应查验相关证明材料，并记录存档。

9 运输

9.1 运输食用农产品的容器、工具和车辆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污染。

9.2 不应将食用农产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运输。

9.3 宜开展食用农产品冷链运输，冷链运输过程中涉及的预处理、储存、运输和配送等流程可参照

DB510100/T 221.1及 DB510100/T 221.2的要求。

10 经营

10.1 产品接收

10.1.1 接收人员在食用农产品入场前，应对产品的名称、数量等相关信息及票据进行核对并做好登记

存档。

10.1.2 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应对进场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检并保存抽检记录。

10.1.3 产品接收应建立不合格品控制规范，对拒收、换货、让步接收、销毁建立明确的作业制度并记

录存档。

10.2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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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食用农产品入库应详细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贮藏条件、入库数量、入

库时间、批次号、入库货主联系方式等信息，并保留相应单据。

10.2.2 贮存食用农产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污染，保证食用农产品食

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和环境要求，不得将食用农产品与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

10.2.3 保鲜剂、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10.2.4 对于保鲜贮藏条件差异较大或容易交叉污染的食用农产品应分库或分区存放。

10.2.5 贮存中的食用农产品应堆码整齐并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

10.2.6 贮存期间应对产品品质进行定期检查，并及时剔除变质产品。

10.2.7 食用农产品出库应遵循“先进先出”原则，详细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

贮藏条件、出库数量、出库时间、批次号等信息，并保留相应单据。

10.3 销售管理

10.3.1 经营者应按照果蔬、肉类、水产品等类别和相关食品安全需要实行分区销售，并保持适当距离

以防止交叉污染，区域划分应清晰，并设置醒目标识。

10.3.2 有包装的食用农产品和无包装的食用农产品应分区销售，并对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优质食用

农产品实行专区销售，并明确标识，专柜处附有相关认证证书。

10.3.3 入场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应陈列整齐、高度适中，有利于保鲜。宜采用净菜上市、畜禽产品冷鲜

上市等方式销售食用农产品。

10.3.4 实行明码标价并醒目标识，应定时核查标识标牌情况并对销售产品进行及时理货补货。

10.3.5 应定期检查在售产品品质，对感官性状异常的食用农产品应及时下架、清理并销毁。

10.3.6 对开展简单清洗，切配加工环节的要有现场清洁消毒制度。

10.3.7 对有温湿度需要的食用农产品，应全程实施温湿度监控（包括加工、分割过程），并形成记录。

10.3.8 对于运用电子商务模式开展线上销售的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产品信息。

10.3.9 经营者不应对线上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实施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

10.3.10 对于开展线上订单配送的经营者，应保证在配送区域及时间范围内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宜采

用低温配送方式，冷冻介质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10.4 包装与标识

10.4.1 需现场包装的食用农产品应采用无毒、无害的包装材料，凡需注明特征或有特殊要求的食用农

产品应按规定进行标注。

10.4.2 进行包装销售的食用农产品标识要符合相关要求，标识完整，包括有食用农产品名称、产地、

生产者、生产日期或包装日期等内容，对保质期有要求的，应当标注保质期。

10.4.3 未包装的食用农产品的标签标示应至少注明产品名称、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或者姓名

等信息。

10.4.4 对接近保质期的食用农产品可采取相关措施处理，不应擅自更改或偷换标签。

10.4.5 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等认证的食用农产品应符合相关法规对标识管理的要求。

10.4.6 应定期对标识符合性进行自查，自查中发现标签标示不合格时，及时处理及改正，记录至少保

存 6 个月。

10.5 废弃物管理

10.5.1 废弃物应分类放置，及时清理，不得溢出存放容器。

10.5.2 必要时应索取并留存废弃物收运者的资质证明复印件，并与其签订收运合同，明确各自的食品

安全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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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应建立废弃物处置台账，详细记录废弃物的处置时间、种类、数量、处置方式等信息。

10.6 产品召回

10.6.1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应按照规定实施召回。

10.6.2 召回程序启动后，应立即停止不安全产品的销售，对未销售的不安全产品进行隔离封存，对已

销售的不安全产品应及时通知消费者，通过采取退换货方式及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

10.6.3 对召回的不安全产品，应及时通知供应商或生产单位配合处理。

10.6.4 建立并保存不安全产品召回记录，记录档案包括产品名称、数量、召回原因、召回情况、召回

产品处理情况等内容。

11 服务改进

11.1 经营者应向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并及时解决消费者投诉，投诉处理可依据 GB/T 17242、
GB/T 19012的要求展开。

11.2 对消费者投诉进行定期评估和分析并实施纠正措施，持续改进产品与服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